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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核电”）拟与万

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发展”）和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

蓝天控股”）共同出资设立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注

册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山东核能”）。 

 公司拟出资 25,500万元，持有山东核能 51%股权。 

 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设立山东核能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山东核能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竞争、技术开发、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万华化学、山东发展和烟台蓝天控股共同出资设立山东核能，其中

公司拟出资 25,500 万元，持有山东核能 51%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8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山东核能。公司本次设立

山东核能事宜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设立山东核能事宜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作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1、万华化学 

公司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大街 59号 

法定代表人：廖增太 

注册资本：313,974.6626 万元 

经营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学危险品的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丙烷、正丁烷的带有存储设施的经

营、仓储经营(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

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

务；化工产品（仅限化工园区内经营）（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技术服务咨询。（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万华化学控股股东，持有万华

化学 21.59%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万华化学资产总额为

13,375,266.9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5,165,077.38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7,343,296.85万元；净利润为 1,041,491.89 万元。 

2、山东发展 

公司名称：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 7000号汉峪金谷 A3-5号楼 39层 

法定代表人：孟雷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管理（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资本运营；资产管理，

托管经营；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山东发展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管功能型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其中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持股 70%、通过山

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20%，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 10%。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东发展资产总额为

2946951.7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201781.18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11199.17万元；净利润为 53978.44万元。 

3、烟台蓝天控股 

公司名称：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 53号 25层 

法定代表人：辛宏 

注册资本：88,5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投资及咨询服务、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烟台蓝天控股为烟台蓝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烟台蓝天控股资产总额

为 589939.0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7435.38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 296.67

万元；净利润为 373.30 万元。 

经公司董事会适当核查，上述交易对方均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及履约能力，

均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结果

为准） 

2、注册地址：山东省（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3、注册资本：50,000万元 

4、经营范围：负责清洁能源、供热、储热、储能、海水淡化等项目研发、

建设、运营和管理；技术咨询和人员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禁止的除外）(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5、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5,500 51% 

2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14,500 29% 

3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5,000 10% 

4 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6、法人治理结构 

山东核能设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国核电提名 4名，万华化学提

名 2名，山东发展提名 1名，烟台蓝天控股提名 1名，职工董事 1名，董事长由



中国核电提名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万华化学提名的董事担任。 

山东核能设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中国核电提名 1名，万华化学提

名 1名，职工监事 1名，监事会主席由中国核电提名的监事担任。 

山东核能设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若干名，总会计师 1名。总经理、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均由中国核电推荐，董事会聘任。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中国核电、乙方：万华化学、丙方：山东发展、丁方：烟台蓝天控股。 

（二）山东核能基本情况及法人治理结构 

同本公告“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三）股东出资 

1、各方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及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甲方：认

缴人民币贰亿伍仟伍佰万元整（￥25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乙方：认缴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14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的 29％；丙方：认缴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丁方：认缴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股东各方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 

2、注册资本由各股东方分期出资：第一期的出资金额为贰亿伍仟万元人民

币（￥250,000,000.00 元），在公司银行账户开立之后的 30 日内，按照各股东

出资比例足额出资；第二期的出资金额为壹亿伍仟万元（￥150,000,000.00 元），

在公司成立后 180 日内，按照各股东出资比例足额出资；剩余注册资本壹亿元

（￥100,000,000.00 元），具体注资的时间进度和每次注资的金额，由公司股东

会决定，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出资。  

（四）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各方的权利：（一）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二）

参加或推选代表参加股东会，并根据其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三）依照法

律和本章程规定行使选举权；（四）优先认购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和公司新增资

本；（五）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

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六）按各自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公司的税后利润、其

他收益和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

例认缴出资；（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2、各方的义务：（一）遵守章程的规定；（二）及时足额缴纳章程中规定的

出资额，且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撤回出资；按照各股东认缴出资比例为公司提供股

东委贷（借款）或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三）执行股东会决议，维护公司利益；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股东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的有关条

款，属于违约。如一股东方违约给公司或其他股东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则违约一

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七）争议解决 

1、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各方之间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此种协商应在任何一方提出进行协商的书面要求后拾日内开始。 

2、如果争议在叁拾日内未能通过协商得到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最终判决做出前，各方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

其他权利和义务。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山东核能符合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在山东区域的战略布局，



为后续承接国内和国际项目开发奠定基础。本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够盈利并实现可

持续经济运行。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山东核能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战略规划，但公司本

次设立山东核能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且山东核能

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技术开发、经营管理

等因素影响，存在业务发展不顺利或投资不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对此，公司及

其他投资方将在充分认识上述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变化和行业

发展动态，组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资源支持山东核能业

务发展，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力

求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7 日 


